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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辦理罰鍰催繳事宜，「恆家企業違反水污法」案尚未逾 101 年 11 月 30 日之繳款

期限，故尚未繳納。 

四、綜上，本院環境保護署 22 件裁罰不法利得案件罰鍰金額新臺幣 7 億 5 仟多萬元中，雖僅實收

1 億 6 千多萬元，惟其中 15 件已繳納罰鍰，占 68%，分期繳納 2 件，占 9%，尚未逾繳納期限

計 2 件，占 9%，另為處分 2 件，占 9%，未繳納僅「台塑仁武廠」1 家，故實際繳納罰鍰案件

比率相當高。 

五、本院環境保護署將加強督導各地方政府提升裁處不法利得實務經驗，並將協助相關案件之訴願

及行政訴訟程序，另督促其違法案件罰鍰金額之收繳及催繳事宜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離島地區係採發展在地醫療政策；惟離島

地區民眾赴臺灣本島就醫人次仍多，凸顯離島地區醫療資源缺乏，

宜檢討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7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0-886） 

李委員就本署對於離島地區採發展在地醫療政策；惟民眾轉診赴臺灣本島就醫人次仍多，凸

顯離島地醫療資源缺乏，宜檢討改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署一向重視離島地區民眾就醫權益，為促使該等地區之嚴重及緊急傷病患均能獲得妥善醫治

，採「醫師動，病人不動」及「醫療不中斷」之原則，積極推動以強化在地醫療為主、空中

轉診為輔之醫療政策。 

二、為減少離島地區傷病患者轉診來臺就醫人次，已積極強化在地醫療措施，改善衛生所（室）辦

公廳、醫療設備及補助興建醫療大樓，其中澎湖醫療大樓已於 94 年 9 月啟用；本署澎湖醫院

門診大樓，已於 98 年 6 月正式啟用；連江縣立醫院新建大樓已於 100 年 1 月 21 日啟用；金

門醫療大樓之精神科大樓與綜合醫療大樓，預計分別於 101 年底及 102 年底啟用。另為協助

上開離島地區之 4 家醫院（所屬澎湖醫院及金門醫院、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及連江縣立醫院

）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及服務效率，每年亦補助醫院醫療營運維持費及所需醫療儀器設備，以

維持一定之醫療作業水準。 

三、為充實離島地區在地醫事人力，亦積極培育地方養成公費生，至今養成公費醫師服務期滿後留

任率約達七成，有效提升醫療的可近性。目前補助在校培育仍有 77 名公費醫師，將於 105 年

起陸續返鄉服務，且於 101~105 年「行政院衛生署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」已

奉行政院核定增加培育 127 名醫事人力，以落實在地化醫療。同時透過本署「離島開業醫事

機構獎勵及輔導辦法」，賡續獎勵至離島地區開業，補助及鼓勵醫事人員服務期滿後留在當

地服務，以充實在地醫療資源。 

四、按「離島建設條例」規定，政府有責任提供民眾就醫的必要協助，爰依本署所頒「山地離島地

區嚴重或緊急傷病患就醫交通費補助要點」協助傷病患就醫。查 100 年離島地區緊急傷病患

空中轉診後送就醫 274 人次，已較 99 年減少 29 人次，下降幅度為 9.57%；至病情較穩定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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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年自行搭機（船）就醫 27,033 人次，已較 99 年減少 495 人次，下降幅度為 1.8%。至委

員關切澎湖縣自行搭機（船）轉診就醫補助經費及人次居高部分，係民眾所須自付二分之一

費用，由該縣政府公務預算支應，已建議仍應維持一定之自付額，方能落實善用資源之目標

。 

五、另為維護離島地區保險對象就醫權益，全民健康保險除已提供離島地區居民就醫免除部分負擔

之優惠外，更自 87 年 9 月開始，實施「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（

IDS）」，提供所需定時、定點專科及巡迴醫療服務，增加當地民眾就醫可近性。 

六、綜上，本署將賡續強化在地醫療服務及加強離島地區醫療資源整合，以提升離島地區醫療照護

品質。並自 101 年起，於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已增列「提升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急重症照護品質

」試辦基準，協助當地醫院提升急重症照護能量，使民眾能於當地獲得足夠且適時的醫療照

護，以減少轉診來臺就醫人次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失智症－阿茲海默症之照護措施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0-875） 

陳委員就失智症－阿茲海默症之照護措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為加強對失智症之照護，針對失智症之預防及篩檢、照護服務及衛教宣導等事項，已採取以

下之具體措施： 

一、失智症之預防及篩檢： 

(一)失智症之「認知（心智）功能檢查」已納為本署與內政部 96 年 7 月會銜公告之「老人健

康檢查保健服務及追蹤服務準則」，選擇辦理項目之一。依準則之規定，各縣（市）政

府於定期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保健服務，發現需追蹤治療之病症時，應通知其治療或將其

轉介至適當醫療機構。 

(二)對失智症的及早發現，有助於家屬與醫療人員提供病人更好的溝通、支持及照顧上的規

劃，持續對民眾宣導。若懷疑自身或家中長者有記憶退化問題時，應及早就醫接受評估

，以利必要時接受進一步之治療。 

(三)失智症在預防方面：加強運動、社會參與、戒菸、推動減少三高等危險因子發生、維持

理想體重、健康飲食等，以降低失智症之罹患風險，將持續結合醫療體系、衛政與社政

體系及社區力量，加強醫師的繼續教育及加強大眾宣導，提高民眾對失智症之注意與瞭

解。 

二、失智症之照護服務： 

(一)目前推動之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」，已將失智症長照服務納入；失智症長者可經需

求評估判定失能或失智程度，核定補助時數，可接受包括居家照顧協助、日間照顧、居

家護理、居家復健等服務。長照十年計畫目前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率，已從 97 年


